
 

111年 第二季 <國興衛視 節目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地點：線上會議 

二、開會時間：111年 6月 28日(星期二) PM 05:10 

三、會議主席：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 王亞維 

四、召集人： 節目編輯中心總監 陳月英 

五、與會人員： 

● 節目諮詢委員會 諮詢顧問委員三名 

    （一）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歐素華 

       （二）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  王亞維 

       （三）台北市立大學副教授兼幼教系主任 林佩蓉 

  ● 節目部  委員三名 

    節目部  

       節目部 編審 周致潔 

       節目部 企劃 李杰 

       節目部 企劃 李冠妤 

    ● 節目部  列席一名 

       Promo編導    蔡幸芸 



會 議 紀 錄 表 

會議日期 111年 6月 28日（二）PM 05：10 會議地點 線上會議 

召集單位 節目編輯中心總監 陳月英 會議紀錄 李杰 

與會人員 

 

諮詢委員： 

  1.  歐素華 

  2.  王亞維 

  3.  林佩蓉 

節目部委員： 

  1.陳月英 

 

節目部： 

1. 李杰 

2. 周致潔 

3. 李冠妤 

4. 蔡幸芸 

議題：111年度第 2季「國興衛視」節目諮詢委員會  

發 言 人                      發 言 內 容 

陳月英 感謝各位委員和同仁們參與「國興衛視」節目部每季定期召開節目諮詢委

員會，希望針對節目相關問題，請教專家的意見和看法，讓編審在審查節

目上可更加準確。 

※案件一： 

●討論議題：節目畫面問題 

●內容描述：國興自製節目「台灣好吃驚」介紹美食店家，有部分畫面有露出店名，是 

            否需馬賽克，想請教教授意見。(目前尚未播出) 

            補充：上次節目諮詢會議有訂出原則—「非為刻意為之，自然呈現於環境 

            中，招牌露出是可以接受的」。 

 

●討論： 

(1) 觀看影片(1段，26秒) 

(2) 請現場委員發表看法 

 

●諮詢委員們的綜合意見： 

 1. 綜合教授們的意見，經濟艱難時刻，若非國際性或國內大品牌，僅是介紹一般攤商 

     或在地小吃店，基於每日獲利能力相當有限，招牌不用刻意遮掩，反而應該「適度、 

     自然」地露出，以鼓勵消費。 

  2. 教授進一步補充說明，立法的原意是要避免電視台把頻道當作是一個「交易」而刻 

     意為之；若該畫面並非是在與店家有「交易」的情況下，刻意為之，而是以自然方 

     式呈現，且未特寫或彰顯標示、招牌等條件下，招牌露出是可以接受的。 

 

結         語 

感謝委員們的意見，未來針對相關內容，會依上述原則，進行審查。 

 


